
阳谷一路段连发两起车祸
分别造成一死、一重伤，撞人致死者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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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

本报 8451234 热线消息(记者
郭庆文) 26 日晚 8 点 30 分左右，阳
谷县阳金路高庙王乡路段发生一起
车祸，一辆满载货物的三轮汽车将一
名 52 岁老人碾轧致死，肇事车辆随
后逃逸。而几分钟前，500 米外也发
生一起车祸，一名初中生受重伤。

28 日上午记者赶到事发路段，尽
管阳谷交警大队事故科已经拍照记
录，但死者张某的家属仍在守护现
场。在道路西侧，死者的血迹被秸秆
遮盖，从路西延伸到路中央。

“爸爸 52 岁，事故当天去走亲
戚，没想到再没回来。”张某的女儿哭
着说，她父亲背后有明显的车辙印，
头部受创，血迹喷了两米远，等 120

赶到时，张某早已停止呼吸。
据一位目击者介绍，26 日晚 8

点 30 分左右，他与朋友在道路西侧
发现倒地的张某和一旁的电动车。由
于路灯不亮，害怕张某被过路车辆碾
轧，他和朋友一边警示过往车辆，一
边报警。

目击者说，一辆装满货物的三轮
汽车由北向南驶来，路东一辆大货车
则从相反方向与之会车，由于两车均
开了远光灯，可能是视线受到影响，
三轮汽车直接从张某身上轧过。肇事
三轮汽车车主下来查看张某伤情后，
上车跑了。

“在同一路段向北 500 米左右，
几分钟前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附近

一位村民称，一辆由南向北给超市送
货的车辆将一名上晚自习后回家的
初中生撞倒，初中生受重伤，随后被
送往阳谷县中医院。随后，记者从阳
谷交警大队事故科证实了此事。

目前这两起事故警方已经介入
调查，正进一步调查事故的原因。从
现场状况和监控录像来看，初步推测
死者张某生前喝了不少酒，由于在三
轮车轮胎上有大量软泥，不排除滑倒
后被碾压的可能。

据了解，逃逸的三轮汽车车身为
蓝色，运送废旧塑料纸，主要在阳谷、
台前和朝城一带活动，希望有见到此
类可疑车辆的热心读者能与警方联
系。 现场仍残留有死者的血迹。 本报记者 郭庆文 摄

本报 8451234 热线消息
(记者 郭庆文) 陪伴自己
四个年头的爱犬不慎走失，
找遍各处一无所获，整整一
周了，杜先生是吃不好也睡

不好。
杜先生回忆说，3 月 19

日晚上 11 点多，在金鼎尚街
附近，由于当天风很大，狗
狗不慎走失了。狗狗是一只
浅灰色雄性哈士奇，性格胆
小，好叫，重约 38 斤。

杜先生说，希望能有好
心人帮忙留意，提供重要线
索者他愿意以 2000 元现金
重谢，并赠送一只哈士奇、
边牧或泰迪的幼犬！杜先生
联系电话：15615059669 、
15906350081。

爱犬不慎丢失

主人 2000 元寻狗

杜先生的爱犬。

28 日晚上 7 点左
右，在站前街与聊堂
路交叉路口南 100 米
左右，一辆摩托车钻
进一辆出租车车底。
据目击者称，摩托车
上一名男子在刚发生
车祸时还能站起，两
三个工友赶到后，随
即躺在了地上。

本报记者 孟凡
萧 摄影报道

摩摩托托““钻钻””车车底底

本报 8451234 热线消息(记者
刘铭 通讯员 田丽 刘明坤 )

一辆摩托车与面包车发生刮擦，当
事双方非但没能平心静气协商解
决，反而恶语相向，导致冲突升级，
两名骑摩托车青年将面包车司机
刺死。

3 月 6 日下午 3 点，在临清市
八岔路镇的集市上，有人惊呼“杀
人啦，杀人啦！”一名面包车司机倒
在血泊中，两名年轻人趁乱跨上一
辆摩托车逃离。被害人严某在送医
途中因失血过多死亡。

案发现场附近的群众中有人反
映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可能在行凶
时手部受伤。根据这一信息，民警迅
速对案发周边地区的医疗服务场所
展开调查。7 日上午 10 点，终于在冠

县某镇医院找到了一份就诊记录。
办案民警顺藤摸瓜根据就诊记

录上的名字调出嫌疑人孙雷(化名)
的户籍信息，根据医生描述，还有一
名年轻男子陪同叫孙雷的人前来就
医。

7 日上午，民警在一处监控中
发现，在案发后有两名男子骑车疾
驰而过。其中一名男子很像是八岔
路镇某村的一个叫张涛(化名)的年
轻人，而另一人则与孙雷相符。

8 日上午，民警获知，张涛有
个好朋友可能在河南省郑州市工
作。临清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
马振国带领民警连夜出发，到达郑
州后，民警发现张涛早已途经洛阳
逃窜至三门峡市。

民警再次驱车赶往三门峡市，

9 日凌晨 1 点，民警将张涛抓获归
案。张涛当即承认了在集市上的行
凶事实。当日晚 8 点，临清市公安
局刑警朱庄中队传来消息，犯罪嫌
疑人孙雷慑于警方压力投案自首。

小刮擦酿冲突一司机被捅死

嫌疑人辨认犯罪现场。

本报 8451234 热线消息
(记者 任洪忠 通讯员
刘刚 王英杰 潘辉) 东
昌府区马某取得了 180 万
元的赔偿款后，拒不支付代
理费用，律师无奈将马某告
上法庭。经法院判决，马某
支付律师所相关费用 21 万
余元。

2012 年下半年，东昌府
区马某到安徽打工，不幸在
一次事故中因触高压电受
重伤，被截去双上肢及右下
肢。事故发生后，为取得赔
偿款，马某的父亲代其委托
某律师所去安徽进行诉讼，
因马某家庭困难，并且马某
受伤后，急需费用治疗，无
力支付律师费，遂提出申请
缓缴律师费的要求。

案件经过调解，马某取
得了 180 万元的巨额赔偿
款。马某拿到赔偿款后，该
律师所多次要求马某结算

代理费，但是马某拒不支
付，并且为了逃避支付给该
律师所的代理费用，与别人
恶意串通，将款项从马某名
下转至其他人名下。

马某行为严重损害了
该律师所的利益，遂向法院
起诉，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
告偿还原告律师代理费等
诉讼费用共计 225087 元。

东昌府区法院对该案
进行了审理，认为马某委托
其父与该律师所签订委托
代理合同，意思表示真实，
内容亦不违反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其效力应予认
定。该律师所为马某争取了
利益，马某应按代理合同约
定的数额向原告支付代理
费，并按该律师所实际花费
单据支付差旅费。

法院遂作出以下判决：
马某支付该律师所代理费、
差旅费共计 215204.2 元。

取得 180 万赔偿

却拒付律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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